
扬州新城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境外债券全球协调人遴选项目

（招标编号：JSHCZB-20240511）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

一、招标条件

本扬州新城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境外债券全球协调人遴选项目已由项目

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 招标人为扬州新城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详见招标文件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扬州新城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境外债券全球协调人遴选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扬州新城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境外债券全球协调人遴选项目:

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并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具备境外债券发行的承销商资格，具有素质优良，专门负责债务融资承销业务的部

门和熟悉相关业务规则的专业化服务队伍;

3、具有良好的行业地位和市场声誉，团队具有较佳的境外债券承销业绩；

4、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公司，不

得同时独立参加本项目投标；

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成员不超过2家。若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投标，则默认以

联合体中牵头方的业绩作为本次评分标准。

本项目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4-08-23 09:00到2024-09-02 17:00

获取方式：方式：如投标人确定参加投标，请于2024年8月23日至2024年9月2日9:00-

11:00，14:30-17:00前由被授权人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联合体协议原件、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至江苏汇诚投资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邗江北路68号旺角西入口三楼）进行投标登记。未登记者、超过时限者不得前来投

标，如未按上述要求去做，将自行承担所产生的风险。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09-13 14:30



递交方式：投标文件一式五份（一正四副，副本可以为正本的复印件，盖章后的电子投

标书1份以U盘形式递交），且必须统一密封并在封套的封口处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后，面交

给本次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不得通过电邮或其他方式递交，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4年9

月13日14:30时(北京时间)，逾期送达的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递交材料时请

一并递送投标人联系人详细的联系方式。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09-13 14:30

开标地点：江苏汇诚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开标室（邗江北路68号旺角西入口三楼）

七、其他

扬州新城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境外债券全球协调人的遴选公告

一、本次发债概况

为进一步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提升企业形象，扬州新城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2024年公开发行境外债券，现采用公开遴选方式确定

本次境外债券的全球协调人。

二、项目概况

1、招标人：扬州新城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扬州新城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境外债券全球协调人遴选

项目

3、债券发行期限：不超过3年期

4、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4亿美金境外债券（等值）

5、最高投标限价：承销费率0.35%/年（含券商承销费、发行人国际律师费、发行人中

国律师费、承销商国际律师费、承销商中国律师费、审计师费用（境外债发行相关）、信托

人费用、文书代理费用、印刷商费用、债券上市费用等以上列示与本次遴选项目发行过程中

产生的费用），投标报价超过最高限价为无效报价。

三、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并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具备境外债券发行的承销商资格，具有素质优良，专门负责债务融资承销业务的部

门和熟悉相关业务规则的专业化服务队伍;

3、具有良好的行业地位和市场声誉，团队具有较佳的境外债券承销业绩；

4、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公司，不

得同时独立参加本项目投标；

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成员不超过2家。若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投标，则默认以

联合体中牵头方的业绩作为本次评分标准。

四、投标文件内容

1、投标函；

2、承诺函；

3、公司注册证书复印件、商业登记证复印件；



4、境外债券承销商资格证明复印件；

5、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6、投标人基本情况

（1）投标人或其母公司自身国际评级情况，即拥有标普、穆迪及惠誉国际评级等级；

（需提供评级官网查询截图或评级报告截图并加盖公章）；

（2）2019-2023年，投标人及其母公司被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处罚情况（投

标人需提供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查询首页证明文件并加盖公章，如无处罚，则需

提供无处罚承诺书（格式自拟））。

具体查询路径为：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新闻稿及公布-新闻稿-执法消息；

同时搜索投标人名称及投标人母公司繁体名称和简体名称。

7、投标人承销业绩

（1）2021-2023年度，投标人及其母公司按照彭博“亚洲（除日本外）债券发行（Asia

ex-Japan Bonds）”承销商按承销金额排名，提供截图，查询标准如下：

彭博终端查询路径：终端输入LEAG(“承销商排行榜”)→选择官方排行榜中“亚洲（除

日本外）债券发行(Asia ex-Japan Bonds)”→“周期”选择“自设”和“2021-

2023”→“排行榜视图”选择“积分”→根据“金额（MM USD）” 数值为准

（2）2021-2023年度，投标人及其母公司按照彭博“亚洲（除日本外）债券发行（Asia

ex-Japan Bonds）”承销商按承销只数排名，提供截图，查询标准如下：

彭博终端查询路径：终端输入LEAG(“承销商排行榜”)→选择官方排行榜中“亚洲（除

日本外）债券发行(Asia ex-Japan Bonds)”→“周期”选择“自设”和“2021-

2023”→“排行榜视图”选择“积分”→根据“发行数”数值为准

（3）2021-2023年度，投标人及其母公司按照彭博“亚洲（除日本）债券发行（Asia

ex-Japan Bonds）”，在江苏地区承销金额排名，提供截图，查询标准如下：

彭博终端查询路径：终端输入LEAG(“承销商排行榜”)→选择官方排行榜中“亚洲（除

日本外）债券发行(Asia ex-Japan Bonds)”→“周期”选择“自设”和“2021-2023”→点

击“修改当前排行榜条件”，添加“Cast母公司注册地”，选择“江苏”并点击更新→“排

行榜视图”选择“积分”→根据“金额（MM USD）”数值为准

以上需提供筛选条件页面和结果页面截图并加盖公章。投标人主体或其券商母公司应与

官方凭证中所示承销商主体一致。

8、发行方案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综合外债批文沟通方案、发行方案、销售方案、募集资金回流方案、

存续期服务方案、监管沟通方案进行阐述。

9、团队能力

投标人组建专业团队的整体经验履历情况(工作履历、过往经验等)。

10、投标人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11、联合体投标的，需提供联合体协议书。

12、联合体投标的，不参与业绩评分的联合体成员需提供：

（1）公司注册证书复印件；



（2）商业登记证复印件；

（3）境外债券承销商资格证明复印件；

13、为提高本次招标效率，投标人应注意：

（1）投标文件应根据本公告（含附件）中所提供的格式（未提供格式投标人自拟），

按顺序填写内容并装订成册，投标文件应有目录及页码，以便评委检索；

（2）投标文件内容应简洁易懂，切合要点；

（3）投标文件的内容应真实、准确、完整、合法、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

述。若发现投标文件有关内容表述与事实明显不符且情节严重的，将取消投标人的本次遴选

资格。

五、投标登记

方式：如投标人确定参加投标，请于2024年8月23日至2024年9月2日9:00-11:00，

14:30-17:00前由被授权人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联合体协议原件、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至江苏汇诚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邗江北路68号旺角西入口三楼）进行投标登记。未登记者、超过时限者不得前来投标，如

未按上述要求去做，将自行承担所产生的风险。

六、投标文件及递交时间

投标文件一式五份（一正四副，副本可以为正本的复印件，盖章后的电子投标书1份以U

盘形式递交），且必须统一密封并在封套的封口处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后，面交给本次项目

招标代理机构，不得通过电邮或其他方式递交，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14:30

时(北京时间)，逾期送达的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递交材料时请一并递送投标

人联系人详细的联系方式。

七、评审机制

本次遴选将不进行现场评述，直接由评审专家组对投标文件进行独立评分，并最终确定

综合评分前两名为中标承销商，承销比例按6:4分配。

八、保密义务

未经遴选人同意或授权，投标人严禁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透露、使用、复制本邀请函所

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

九、注意事项

1、本次投标无需缴纳任何费用，投标人因参与投标所发生的所有费用，由投标人自

理。

2、为提高遴选效率，便于专家评审，投标文件内容的顺序应响应招标公告，并简洁易

懂。

3、投标人不得以虚假陈述或弄虚作假方式隐瞒真相，不得以任何方式向遴选单位相关

人员索要评标细则的相关内容和评审专家信息，一经发现，将取消投标人的竞标资格。

十、遴选联络人

（一)代理机构：江苏汇诚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莉

电话：0514-80827739、89787281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邗江北路68号旺角三楼西入口

(二)遴选人：扬州新城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联络人：李娟

联系电话：0514-80998036

扬州新城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3日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扬州新城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 扬州市万福路88号

联  系  人： 李娟

电  话： 0514-80998036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汇诚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扬州市邗江北路68号

联  系  人： 陈莉

电  话： 0514-80827735

电  子  邮  件： /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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